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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组织申报科技创新

　　（储能）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

国能综通科技〔2020〕69号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能源局，有关省（直辖市）发展改革委，各派出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“四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能

源安全新战略，加快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，推动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，按照《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

导意见》（发改能源〔2017〕1701号）要求，依据《国家能源局试点示范类事项工作规则（2020年版）》（国能综通法改

〔2020〕20号），国家能源局拟在全国已投产电力储能工程（抽水蓄能除外）中组织筛选首批科技创新（储能）试点示范项目

（以下简称“储能示范项目”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　　一、示范目的

　　通过分析总结示范项目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，促进先进储能技术装备与系统集成创新，建立健全相关技术标准与工程规范，

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商业模式，推动出台支持储能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。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

　　申报项目原则上应为2018年1月1日以后投产，截至本通知印发之日连续在运至少一年的项目。储能系统投资规模原则上不低

于3000万元人民币。申报项目知识产权清晰，技术先进，应用示范带动作用良好。

　　申报单位既可由储能项目业主单独申报，也可联合其他单位联合申报。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、技术研发和融合创

新能力。同类技术和场景，每个申报单位原则上限申报1个项目。

　　三、申报程序

　　（一）申报单位网上申报。2020年8月10日至8月23日，申报单位登录“储能示范项目申报平台”

（http://123.127.52.151:9091）；在线填写《科技创新（储能）试点示范项目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并下载打印，签字盖章后报

送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。

　　（二）地方能源主管部门网上初审。有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专属用户名，于2020年8月20日至8月30日，登录申报平台进

行初审。初审合格后，有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在申请主体报送的《科技创新（储能）试点示范项目申请表》上加盖公章后，于

2020年9月10日前报送至国家能源局科技司。各省（区、市）能源主管部门用户名和初始密码由国家能源局下发，各单位收到后请

尽快登录填报系统修改密码。

　　（三）专家网上筛选。在国家能源局组织下，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网上筛选，提出推荐项目建议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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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四）公示与确认。国家能源局对推荐项目名单进行审核，并在官网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，正式发文确认国家能源局科技创

新（储能）试点示范项目。

　　四、筛选指标

　　（一）适用场景。申报项目应适用于当地用能需求，建设规模切合实际，运行策略满足其所在电力系统运行要求等。筛选指

标包括实际需求、系统运行、建设规模等。

　　（二）技术先进。申报项目应具备技术先进性，所采用技术装备选型准确，设备寿命、循环寿命及转化效率达到业内先进水

平，系统可靠性高于国标要求。同时应体现系统的友好型、智慧型和节约型特点（如智慧管控中心、智慧运维系统、对土地等公

共资源占用较小等）。筛选指标包括设备寿命、循环寿命标准、转换效率、系统性能、系统可靠性、智能程度、项目布置、生态

环保等。

　　（三）自主创新。申报项目需体现自主创新性，鼓励项目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技术。筛选指标包括自主技术和装备、原

创技术应用、自主知识产权等。

　　（四）安全防护。申报项目应根据各自技术特点和应用场景，采用安全可靠的设备，确保储能系统运行安全，具备完善的外

部风险应对方案及措施等。筛选指标包括设备安全可靠性、储能系统运行安全性、具备完善的外部风险应对方案及措施等。

　　（五）综合效益。申报项目应高度重视顶层设计，突出设计理念、创新成果、示范效果。体现在保障用能安全、提升能源利

用效率、增加清洁能源比重、增强系统运行灵活性、提升智慧用能水平和提高能源利用经济性等方面的效果，具有较强的可复制

性和推广应用潜力。筛选指标包括资源循环利用、清洁高效发展、示范效应等。

　　（六）经济性。申报项目应对财务状况进行详细说明，鼓励具有可持续、可操作的商业模式。筛选指标包括商业模式、财务

指标等。

　　（七）地方政府支持情况。申报项目获得财税、价格等相关政策支持情况。筛选指标包括纳入示范、财税支持、其他支持

等。

　　五、示范要求

　　（一）确保项目安全运行。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加强项目安全管理与维护，确保安全运行。

　　（二）完成示范内容。按照示范项目申请表中的相关内容完成示范工作。

　　（三）定期上报信息资料。示范项目应按季度上报信息，每年提交年度报告。

　　（四）加强标准化工作。鼓励示范项目研究提出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制修订建议。

　　（五）提供政策建议。结合项目运营情况，向相关部门提出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。

　　（六）加强宣传分享。积极向社会公开展示运行情况，分享最佳实践。

　　六、监督评估

　　（一）建立跟踪评估机制。国家能源局将组织地方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家能源局有关派出机构，对示范项目进行跟踪服务，

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示范项目运行情况进行信息化管理，必要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估。

　　（二）强化监管。对示范效果不达标的项目，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将及时组织查找原因并要求相关单位整改。整改后仍不符合

相关要求的，国家能源局将及时商相关单位终止项目示范。

　　联系人及电话：

　　能源局科技司：王莹莹 010-59303783

　　雷 祥 010-68505646 010-68505660（传真）

　　软件技术支持：郭耀飞 17611583986 李鹏 18210230260

　　材料填报支持：龙望成 15810124393

　　附件:科技创新（储能）试点示范项目申请表

http://zfxxgk.nea.gov.cn/139220195_15949760487701n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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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国家能源局综合司

　　2020年7月7日

 

网站地图 | 联系我们 | 加入收藏

主办单位：国家能源局 京ICP备11044902号

国家能源局 版权所有，如需转载，请注明来源

http://121.43.68.40/exposure/jiucuo.html?site_code=bm62000002&url=http%3A%2F%2Fzfxxgk.nea.gov.cn%2F
http://bszs.conac.cn/sitename?method=show&id=055829908F2D0216E053012819ACFBF5
http://www.nea.gov.cn/wzdt/index.htm
http://www.nea.gov.cn/lxwm/index.htm
javascript:void(0);

